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召开

了第九届董事会二○一六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

议案。现经本次重组各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情况

说明如下： 

（一）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方主要经营文化旅游及配套地产业务，由于近期国内房

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和平潭土地政策的影响，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经本次重组各方友好协商，并经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二○一六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交易各方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二）从交易一方提出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动议到董事会审议终止本次重组事

项的具体过程 

如上所述，由于近期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和平潭土地政策的影响，继续

推进本次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本次重组各方友好协商，各方决定终止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2016年 10 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二○一六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并同意公司与交易各方分别签

署《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同元文化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之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山西安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三位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履行了相应

的审批程序，独立董事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过核查，为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原因符

合独立财务顾问从安泰集团了解到的客观事实，终止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将于 2016年 10月 26日 14: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

动”网络平台的“上证 e访谈”栏目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届时公司将针对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三）披露预案之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及其

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

的要求，公司需对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本次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之日至公司股票因终止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一交易

日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进行自查。 

公司于 2016年 7月 16日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及相关公告、附件，

截至目前，公司股票尚处于持续停牌，故股东持股情况均未发生变化，上述人员均

没有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事项是否构成交易一方或多方违约、违约责任

及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 

由于《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同元文化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之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山西安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生效条件均未满足，

故上述协议均尚未生效。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公司与交易各方于 2016年 10

月 25日分别签署了《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同元文化古镇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

协议》及《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之终止协议》，明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均无需承担《山西安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同元文化古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重大资产

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所规定的违约责任。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对上市公司近期内的战略转型发展规划有一定不利影

响，但是，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重组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在立足现有产业的基础上，通过科学优



化生产组织、适时调整经营计划、强化内部管理、力推降本增效等措施，保证公

司生产经营稳定顺行。同时，公司未来还将围绕行业整合、产业升级、转型发展

等长远发展规划，积极寻求战略合作，引进优质资产，进一步拓展新的利润增长

点，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股票复牌安排  

公司将于 2016年 10月 26日召开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投资者说明会，

说明会召开之后，公司将及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计划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

情况公告的同时公司股票复牌。 

七、承诺事项 

本公司承诺：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